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工作的决定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工作，是确保学位论文质量、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一个重要管控环节。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严格学位论文质量管理的要求，结合目前我所研究生论文答辩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经2015年4月13日所长会议讨论，就我所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工作决定如下：

一、重申严格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开题报告必须经开题评审专家组同意；必须严格执行预答辩委员会做出的预答辩决议，在预答辩中结论为“修改后重新预答辩”或“建议重新研究或选题”的论文，必须按要求修改或重新研究并再次预答辩获得认可后才可进入下一环节；匿名评审结果不合格者不得进行正式答辩。

二、上半年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正式答辩时间相对集中并统一安排，具体日程由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安排。每个硕士生班均在1-2个工作日内完成答辩，分成若干组同时进行。博士生论文答辩相对集中，具体由教务处与相关导师协商确定。2015年上半年正式答辩集中时间段为5月8日至6月5日。6月8-10日准时召开学位会投票授予学位，以便毕业生按时派遣。

三、统一组织答辩委员会。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和委员（包括所内和所外委员）由专家库生成，由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负责联系确定，不由导师安排。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从专家库生成后由教务处征求导师意见统筹考虑确定。

四、完善学位论文质量管控环节。从2016年毕业的研究生开始，所有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控制流程统一，必须走完四个环节——开题报告、预答辩、匿名评审和正式答辩。

1．开题报告。由研究生部领导确定若干审查小组（各组3人），集中审查硕士生开题报告。博士生开题报告可根据情况由导师或导师委托的本所其他博士生导师为主并另两位专家审查把关。

2．预答辩。硕士生预答辩委员会由研究生部领导确定所内本专业三位专家组成；博士生预答辩可由导师组织或委托本所其他博士生导师组织安排。

3．匿名评审。硕士论文预答辩通过后须送3名所外专家匿名评审，匿名评审结果实行“一票否决制”，不合格者需按意见修改或重新撰写，并在1个月后再次进行匿名评审。博士论文预答辩通过后，须送5名所外专家进行匿名评审，若有两名及以上专家给予不通过结论，需按意见修改或重新撰写，并在3个月后再次进行匿名评审。匿名评审专家从经所领导批准的专家库中抽取产生，由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联系确认。

4．答辩。严格实行导师回避制。答辩委员会5名成员全部由专家库产生，其中所外专家2名（专硕需有符合要求的实务部门专家）。

五、相关工作要求。

1．提前发布时间安排。为确保学位论文各环节有序推进，教务处和MPAcc办公室要提前发布各阶段的时间安排。

2．期限要求。应届硕士毕业生应在毕业当年1月份完成预答辩，4月份完成匿名评审，5月底前完成正式答辩。博士从开题报告审查合格到预答辩环节应至少间隔6个月。开题或预答辩未通过者应至少修改15天后方可重新进行开题或预答辩。

3．保持答辩专家连贯。为了避免论文质量管理过程中前后环节在质量认定上出现矛盾，在论文各环节审查过程中应保障质量管控的连贯性，每位学生的开题、预答辩和正式答辩各环节的专家中，至少有两名专家全过程参与。

4．报告与提醒。凡有连续两届或两名学生的论文在开题、预答辩或者匿名评审中被否决的，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必须报告所学位委员会，并同时以书面形式向其导师予以提醒。

上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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